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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标准化研究院
云标化院函〔2022〕10号

云南省标准化研究院关于公布 2022年

云南省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估

机构和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八部门关于印发<云南省企

业标准“领跑者”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市监办发〔2020〕

9号）文件要求，云南省标准化研究院作为云南省企业标准“领

跑者”工作机构，通过社会征集和公示程序，确定了 2022年云南

省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估领域为花卉产业，评估机构为云南省花

卉技术培训推广中心，并确定《2022年云南省企业标准“领跑者”

评估方案》（附后），现予以公布。

云南省标准化研究院

2022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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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云南省企业标准“领跑者”

评估方案

一、范围

（一）2022年云南省内登记注册的花卉种植生产、交易贸

易及物流企业。

（二）凡参加本领域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估的企业，原则上

符合下列条件：

1.企业种植生产、交易流通的切花、盆花及花卉种子种球种

苗已制定相应企业标准（含产品标准及服务标准），并在“企业

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已完成自我声明公开；

2.企业具有先进的理念，企业标准中规定的性能指标、功能

指标及主要生产工艺技术国内先进；

3.企业标准所涉及的产品已实际投入生产销售或贸易流通，

在花卉主要交易销售途径可以进行正常采购；

4.企业不存在质量、标准、安全、环保等违法违规情形。

二、领域

根据花卉产业类型及企业标准特点，确定了企业标准“领跑

者”评估领域和执行标准见表 1。

表 1 花卉行业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估领域

序号 标准类型 评选领域 执行标准

1

产品标准

切花 切花产品质量标准

2 盆花 盆花产品质量标准

3 种子种球种苗 花卉种子种球种苗产品质量标准

4
服务标准

切花 切花生产、包装、物流等环节标准

5 盆花 盆花生产、包装、物流等环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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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心指标

选取标准共有的、消费者高度关注、产业转型升级急需的核

心指标进行企业标准先进性评选，核心指标见表 2。

表 2 花卉行业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估核心指标

序号 标准类型 评选领域 评价内容 评估依据

1

产品标准

切花

采后处理

依据相关国际、国内花

卉产品质量、生产、包

装物流等产业环节标

准及农业农村部、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相关法

规。

花型花色

病虫害

损伤情况

长度分级

2 盆花

整体效果

花部及茎叶状况

病虫害或损伤情况

基质及盆面情况

分类型指标与国家地方指

标先进程度

3
种子种球种苗

净度（直径）

发芽率

病虫害

4

服务标准

切花

生产种植设施

生产种植模式

（无土或基质/地栽）

灌溉模式

化肥农药施用

病虫害管理

5 盆花

生产种植设施

生产种植模式

（苗床/地栽）

灌溉模式

化肥农药施用

病虫害管理

四、评估方法

（一）确定评估时间截点，在“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查询本次云南省花卉行业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估领域内涉及的

相关企业执行标准及企业标准相关信息，汇总后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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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汇总企业执行标准进行初审，审查内容为合规性、

规范性、科学性。审查项目和评价要求见表 3。

表 3 企业标准初审项目和要求

评价类别 评价项目 评价要求

合规性

评价

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要求

标准技术要求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企业标准化管理

办法》及相关配套规章、要求

强制性标准要求 标准技术要求不应低于现行强制性标准要求。

相关产业政策要求
标准化对象不应属于最新版本《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淘汰类

自我声明公开要求

标准编号和名称应公开，且标准编号和名称应与公

示平台中对应信息一致；标准编号应符合《企业标

准化管理办法》的规定。

科学性

评价

标准名称

标准名称应能确切概括标准的主题，与内容相符；

从要素构成上标准名称中应有主体要素，引导、补

充要素表述规范

技术要求
技术指标的设置应完整，技术内容协调、统一；技

术指标合理

试验方法（限产品标准）
试验方法与技术要求应一一对应；试验方法技术内

容科学合理，有可操作性

检验规则（限产品标准） 检验规则内容应完整准确

包装、标识、运输、贮存（限

产品标准）
包装、标识、运输、贮存内容完整准确

规范性

评价

标准封面、前言及引言、范

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数、

数值、计量单位、公差等

各元素内容完整、规范，符合 GB/T 1.1的要求

（三）按照初审结果进行综合打分，对企业标准进行评价，

形成企业标准排行榜。

（四）依据企业标准排行榜，评估机构综合考虑便于消费者

选择、产业发展水平、公开标准数量等因素，确定“领跑者”数量，

将排行榜排名领先的企业列为企业标准“领跑者”入围名单。

（五）企业标准“领跑者”入围名单中的企业向评估机构提供

标准符合性报告。



- 5 -

（六）评估机构收到企业提供的标准符合性报告后，确定企

业标准“领跑者”名单。


